
伽师县 2024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使用情况说明

伽师县财政局坚决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

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精

神，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

积极采取措施，强化衔接资金管理，确保财政衔接资金切实

有效发挥作用。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

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，伽师县累计到位财政涉农资金

74683 万元，其中：财政专项衔接资金 74367 万元（其中：

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56000 万元，自治区衔接资金 18367 万

元），地区财政资金 66 万元，县级投入资金 220 万元。共计

安排 102 个项目，累计支出 71879.61 万元，支付率 97.05%。

二、衔接资金监管情况

为严格贯彻落实上级财政部门对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监

督和管理的要求，进一步明确财政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监管任

务，落实监管责任，严格监管要求，强化监管问责，结合伽

师县实际，形成局长对财政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监管负总责，

分管局领导具体负责，设总盯办岗具体盯办各业务股室落实

财政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监管责任。

1、简化资金审批流程，加强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协调，

有力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执行进度

为加快资金执行进度，伽师县财政局每月根据资金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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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时进度，制定资金月支出计划同时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意

见，于每月 5 日前将月资金支出任务下发项目实施单位，对

未完成资金支出任务的单位将线索移交县纪委。

2、资金限时分配下达

财政部门在收到各类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文件后，于 3 日

内报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，并书面通知同级项目主管部门；

县级项目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及时拟定年度项目计划或

资金使用方案报本级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审批后执行。

财政部门根据年度财政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分配使用方

案 5 日内将资金拨付到项目实施单位。

3、资金拨付支出审核工作

成立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审核小组，杜绝资金违规使用、

超范围使用等情况的发生。

4、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工作

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，伽师县根据上级财政要

求，实现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绩效全

覆盖。通过聘请专业第三方绩效管理团队，对我县项目的绩

效目标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全过程进行指导和审核，提升

整体绩效管理水平，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项目资金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到预算

编制、执行和监督全过程。一是紧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总目

标管理前置，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，实现了绩效目标设

置有据可依，合理有效可衡量；二是实现“线上”“线下”

双监管，对乡村振兴项目实施进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程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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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；三是强化结果应用及时纠偏，通过绩效监控信息分析预

算执行进度慢、绩效水平不高的原因，对绩效监控中发现的

绩效目标执行偏差和管理漏洞，及时采取分类处置措施予以

纠正。

5、运用平台软件实现“线上”“线下”双监管

（1）“线上”实时监管

通过利用财政部、喀什地区业务平台，对财政乡村振兴

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、动态管理，实现“线上”

监管。

（2）“线下”审核监管

伽师县财政局成立财政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内部审核小

组，对资金使用范围进行审核。不定期组织相关监督部门对

资金使用出现异常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及早发现问题、提前

预警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，有效监管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各

环节。

（3）专人盯控

根据双重联系工作机制，责任局领导及国库股扶贫专干

实时盯控业务信息平台，防止分配资金闲置、浪费、违规使

用，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查证整改或说明，定期进行汇总报告。

6、结余资金及时安排使用工作

一是积极盘活以前年度各类扶贫、涉农净结余资金。由

财政局牵头、各乡镇配合，对 2024 年及以前年度各级各类

涉农专项结转结余资金进行清查，并将清查结果报经县乡村

振兴领导小组批复后，统筹安排到当年的项目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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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及时梳理衔接项目净结余资金。为加快资金支付进

度和发挥资金效益，由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和各项目执行单

位对当年项目合同价、结（决）算价与计划投资的差额情况

进行梳理，及时将无法使用的净结余资金统筹整合至有资金

缺口的项目中。

7、公告公示工作

伽师县财政局在政府门户网站开设专栏，在相关信息产

生 20 日内，严格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资金项目公

告公示制度实施办法》（新扶贫领字〔2018）27 号）要求及

时公开财政扶贫信息，设立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同时

建立了伽师县公开公示台账，主要对 2018-2024 年扶贫（衔

接）资金政策、制度、办法；各级各类财政扶贫（衔接）资

金到账情况；各级各类财政衔接资金分配结果；项目资金绩

效等情况进行梳理登记并及时公开公示。

三、取得成效

今年以来，伽师县顺利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。一是加大资金筹集力度，全力保障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资金需求；二

是制定各类管理制度，明确部门职责，规范资金管理和使用；

三是加强资金监管，严格落实财政闭环管理机制，严把资金

支付审核关，确保衔接资金支付安全有效；四是及时清理项

目净结余，及时消化避免资金闲置；五是加强衔接资金管理

和使用培训；六是加快资金执行进度，定期通报项目和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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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情况，督促项目执行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确保资金

当年见效，发挥最大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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